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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2025 年 1 月 24 日，金融监管总局、工信部、交通部、商务部四部

门已联合下发《关于深化改革加强监管促进新能源车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针对新能源汽车出险率和维修成本较高、部分车型保

险风险与价格不匹配、少数车辆投保不畅、部分车型保费较高等现象出台一揽子

针对性举措。 

➢ 拟优化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建立高赔付风险分担机制，有望推动新能源

车险价格与风险更为匹配，推动险企经营提质增效。目前新能源车险自主定价系

数范围为[0.65,1.35]，即险企可在基准费率基础上最高上浮 35%，最低下降 35%，

与燃油车自主定价系数范围[0.5,1.5]相比，保险公司的调价空间相对受限，一定

程度上无法充分反映车辆的真实风险水平，以及会影响险企进行精确定价。 

➢ 新能源车险保费方面，1H24 人保财险新能源车险共承保新能源汽车 450 万

辆、实现保费收入 196.6 亿元。2024 年新能源车销量 1286.6 万辆，同比+35.5%。

2024 年，保险行业新能源商业车险保费收入约 1177 亿元，同比增长 52.93%，

新能源商业车险已结赔款约 587 亿元，同比增长 63.47%（截至 2025 年 1 月 16

日）。 

➢ 乘联会数据显示，2024 年新能源乘用车生产 1218.5 万辆，同比增长 36.4%；

新能源车国内零售 1089.9 万辆，同比增长 40.7%，高于 2023 年增速 5 个百分

点，国内零售渗透率为 47.6%。根据乘联会预计，2025 年的“以旧换新”基本保

持 2024 年的补贴力度，国内车市零售将突破 2340 万辆，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

提升至 57%。我们认为新能源汽车销量的持续高景气将为新能源车险提供了重

要增长契机，当前头部“老三家”均重视新能源车险的布局和开发，头部险企在

渠道和理赔端的优势有望进一步扩大。 

➢ 创新优化新能源车险供给，推动头部险企在新能源车险领域进行产品创新。

《指导意见》在产品供给方面，引导建立高赔付风险共担机制，正研究在高赔付

风险分担机制内优化新能源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的浮动范围及规则，健全以市

场为导向、以风险为基础的费率形成机制。创新优化产品供给。研究推出“基本

+变动”新能源车险组合产品和探索“车电分离”模式汽车商业车险产品。从消

费者角度看，有助于有效改善承保体验和驾驶行为的优化和改善，降低维修成本

支出、丰富保险产品选择和获得更加全面的保障。从险企角度看，有助于进行差

异化产品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同时伴随商业车险基准费率优化，有助于逐步

改变当前新能源车险赔付较高的问题，提升定价精准度和承保盈利能力。 

➢ 主动顺应智能驾驶趋势，引导险企及早谋划转型发展。《指导意见》鼓励保

险行业积极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加快数字化、线上化、智能化

转型升级，提高对新能源汽车的风险识别和精算定价能力，通过技术创新和优化

业务流程推进降本增效。险企经营新能源车险效率和质态有望同步提升，精细化

管理有望推动定价与风险相匹配，结合成本阈值优化承保政策和理赔规则，长期

来看有助于险企实现必要的承保盈利和可持续经营。 

➢ 上线运行“车险好投保”平台，着力解决高风险新能源汽车“投保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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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引导建立高赔付风险分担机制，保险

公司积极响应和自愿参与，有利于引导财险公司主动担当作为，我们认为是从根

本上解决高赔付风险新能源汽车“投保难”问题的重要举措，有望提升头部财险公

司承保能力和经验，扩大新能源车险承保范围和承保经验积累，有利于更精确定

价。“车险好投保”平台将于 2025 年 1 月 25 日上午 10:00 正式上线。首批有 10

家大中型财险公司接入，第二批 20 家左右财险公司将在今年 2 月接入 

➢ 投资建议：我们认为《指导意见》坚持问题导向，把握市场规律，有助于新

能源车险业务降本增效，扩大覆盖并提升头部险企承保、理赔和风险识别等，有

助于优化新能源车险改革，优化产品服务供给，完善市场化条款费率形成机制，

充分发挥新能源车险在损失补偿、风险减量、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建议重点

关注车险和新能源车险承保经验丰富、产品开发和风险控制水平较强的头部财险

公司中国人保、中国财险、中国太保、中国平安，关注阳光保险、中国太平。 

➢ 风险提示：政策实施不及预期，居民财富增长不及预期，自然灾害超预期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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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国内零售新能源车单月销量 

 

资料来源：iF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2：国内零售新能源车当月渗透率（%） 

 

资料来源：iF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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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万辆）  图4：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总保有量占比（%） 

 

 

 

资料来源：iF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iF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表1：《指导意见》主要内容 
编号 方面 内容 

1 合理降低新能源汽车维修使用成本 
推动降低维修成本，丰富维修零配件供给渠道和类型，引导消费者培养良好用车习惯，推动新能源汽车

数据跨行业合规共享。建立保险车型风险分级制度。 

2 引导建立高赔付风险分担机制 
统筹行业力量，引导建立高赔付风险分担机制和平台，为高赔付风险的新能源汽车提供有效保险保障，

实现消费者愿保尽保。 

3 稳妥优化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 
对新能源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进行合理优化，促进车险价格与风险更为匹配，有效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 

4 丰富商业车险产品 
研究推出“基本+变动”车险组合产品，研究探索“车电分离”模式车险产品，为相关新能源汽车提供

更加科学合理的保险保障。 

5 优化商业车险基准费率 

优化新车型保险定价标准，综合考虑新车售价、续航里程、动力性能、安全配置、车型风险分级等因素，

提升定价精准度和合理性。充分发挥行业纯风险保费在定价中的基准作用，完善行业纯风险保费测算调

整的常态化机制。 

6 提升行业经营管理水平 
推动提升保险公司经营质效，加强精细化管理，主动顺应智能驾驶趋势，探索风险减量服务创新，开展

车辆安全性和维修经济性研究。 

7 加强新能源车险监管 提升理赔质效，规范市场秩序，优化费率回溯监管，加强行业自律，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 

8 强化支撑保障 
加强相关部委及所属单位的统筹协调，建立常态化联系工作机制，依法依规开展新能源汽车相关数据共

享。 

资料来源：iF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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